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０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专人通知或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参

与表决董事

７

人（含独立董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７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公司董事周静波、蒋晖、宋金球、刘振波、赫国胜、杨德勇、李书锋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周静波先生主持，经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同意江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国恒”）与江西恩正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西恩正”）签订的钢材购销框架协议，合同履约期顺延至

２０１２

年元月

８

日，本公

司继续为子公司江西国恒就

５

，

０００

万元预收账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表决结果：赞同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９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天津国恒

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公告表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供方）（以下

简称“江西国恒”）与江西恩正矿业有限公司（需方）（以下简称“江西恩正”）签订合同总金额

不低于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钢材购销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先由需方支付

５

，

０００

万元预付账款，如供

方未在约定

１

个月期限内发货，则供方应无条件退还

５

，

０００

万元预收账款。鉴于上述情况，本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若江西国恒未能按

照钢材购销框架协议约定履行返还

５

，

０００

万元预收账款的义务， 则由本公司就上述

５

，

０００

万

元预收账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江西恩正与本公司签署的《担保协议》之约定：若江西国恒未能按照钢材购销框架

协议约定履行返还

５

，

０００

万元预收账款的义务， 则由本公司就上述

５

，

０００

万元预收账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该担保协议已于本公司公告后现已生效。后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江西

国恒与江西恩正签署了《延期供货协议书》，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为该笔伍

仟万元预收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同意因江西国恒与江西恩正签订的上述钢材购销框架协议合同履约期顺延一个月， 本公

司为子公司江西国恒就该笔

５

，

０００

万元预收账款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顺延一个月。

近日，江西国恒与江西恩正就上述钢材购销框架协议再次签署了《延期供货协议书》，协

议补充约定：因物价上涨等因素，江西国恒（供方）无法按期供货，江西恩正（需方）同意供方

延期至

２０１２

年元月

８

日供货；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为该笔伍仟万元预收款承

担连带担保责任（该项担保须经国恒铁路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如有逾期，江西恩正有权

向江西国恒追索由此带来的相关经济损失。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同意江西国恒（供方）与江

西恩正（需方）签订的上述钢材购销框架协议，合同履约期顺延至

２０１２

年元月

８

日，本公司继

续为子公司江西国恒就该笔

５

，

０００

万元预收账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江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９９９

号高新大厦北楼

法定代表人：周静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注册号：

３６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９６４１

税务登记证：高地税证字

３６０１０６５５０８８０５８３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经营范围：对各类行业的投资；铁路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国内贸易；复垦项目及

土地开发整理。（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的除外）

２

、本公司持有江西国恒

１００％

股权。

３

、最近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１０

，

７０２

，

５６９．２３ ３１７

，

１２３

，

００２．２０

其中： 货币资金

２２

，

８２８

，

８０５．０７ ２０

，

１３１

，

８７５．５９

预付账款

５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３４

，

９０４

，

８７２．８３ １８１

，

５７１

，

５３３．９４

负债总额

１０

，

９６５

，

２９０．１３ ２１７

，

６０５

，

４２９．１０

其中： 短期借款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预收账款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９９

，

７３７

，

２７９．１０ ９９

，

５１７

，

５７３．１０

主营业务收入

８２４

，

０００．０４ ５６

，

５８９

，

８１４．７２

利润总额

－３８３

，

０８７．５４ －２１９

，

７０６．００

净利润

－２６２

，

７２０．９０ －２１９

，

７０６．００

江西国恒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率为：

６８．６２％

。

三、已签署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江西恩正与本公司签署的《担保协议》约定：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国恒铁路有

限公司未能按照钢材购销框架协议约定履行返还

５

，

０００

万元预收账款的义务，则由本公司就

该笔

５

，

０００

万元预收账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担保协议自本公司公告后即生效。近日，因江

西国恒与江西恩正就上述钢材购销框架协议履约期再次签署了《延期供货协议书》，天津国

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为该笔伍仟万元预收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故本公司召开了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继续为子公司江西国恒就该笔

５

，

０００

万元预收账

款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担保金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四、董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江西国恒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资信状况良好，有较强

的偿还债务能力，对其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为满足江西国恒正常生产经营需

要，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购销业务提供担保。

（二）是否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９．１１

之规定，本公司为子公司

江西国恒提供的上述担保事项不属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的意见

经审慎核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规范对外担保情况，严格控制了对外担保风险。我

们认为，被担保企业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对其

进行担保，不存在风险，不会损害到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议案中本公

司对子公司江西国恒的担保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信息披露充分完

整，同意公司此次担保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贰亿捌仟万元整（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合计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０６％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本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等其他情况。

七、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０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四次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在本公司

十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蒋纬球先生、恢光平先生、戚啸艳女士、奚海清先生、董东先生、张卫明先生、张越先生、

刘印先生、焦康祥先生共计

６

名董事和

３

名独立董事出席会议。董事出席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股权置换的议案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七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与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资产置换意

向书》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刊登了《第七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但由

于情况发生变化，对该置换方案的内容进行调整，主要内容为：

为进一步整合本公司产业结构、剥离不良资产、提升盈利能力，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法尔胜泓昇集团）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本公司以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及对江苏法尔胜新型管

业有限公司

１８３７５．２２９５５

万元的债权置换法尔胜泓昇集团持有的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及中国贝卡尔特

钢帘线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差价部分，由法尔胜泓昇集团以现金方式补足。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股权置换协议

书》。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

２０１１－０３０

号公告《股权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该股权置换属于关联交易，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赞成

６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与会董事长蒋纬球先生、董事张越先生、董事刘印先生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与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就开展光纤光缆业务的战略合作进行协商的议案

为了提高光纤光缆业务在中国国内外的市场竞争力，实现经济效益的持续稳定的增长，本公司与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就开展光纤光缆业务的战略合作进行协商。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１．

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ｔｅｖｉｏ Ｃｏ．

，

Ｌｔｄ

２．

法定代表人：邢炜

３．

注册资本：

１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４．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５．

经营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６

号

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０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８１０３

８．

经营范围：通信系统及终端、网络通信设备及终端、广播电视系统及终端、计算机及软件、系统集成、光电缆、邮政专

用设备及相关的配套元器件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服务；承包境内外工程及招标代理；工程施工承包、工程规划、设计、监

理；机电产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生产、销售、维修；专业作业车辆销售；实业投资；技术转让、咨询、服务；进出口

业务。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蒋纬球先生与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商相关战略合作事宜，并签署相关文件。

公司将根据上述协商的进展情况履行审核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与加拿大康耐克斯公司合资企业，本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加拿大康耐克斯公

司持有

２５％

的股权。 因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江阴市支行之间金额为

１９９５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贷款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提

前到期，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该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江阴市支行申请续贷流动资金贷款

１９９５

万。本公司同意在上述额度

内为其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１３４９５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２４３

号审计报告）的净资产

的

１３．１０％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为

１３４９５

万元，无其他对外担保，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无逾期担

保。

包括本次董事会决议提供的担保在内，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仍未超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５０％

。

四、审议通过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召开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详见股东大会

通知。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以上决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０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为进一步整合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产业结构、剥离不良资产、提升本公司盈利能力，公司与

控股股东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尔胜泓昇集团）签订了《股权置换协议书》。

●

本次股权置换构成关联交易，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不会造成违规担保或关联方资金占用。

一、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以持有的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及对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１８３７５．２２９５５

万元的债

权置换法尔胜泓昇集团持有的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及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 差价

部分，由法尔胜泓昇集团以现金方式补足。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召开了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股权置换协议书》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该项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整合本公司产业结构、剥离不良资产、提升本公司盈利

能力，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同意该股权置换方案。

３

、本次股权置换构成关联交易，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４

、特别说明：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经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批准增加注册资本

１

，

２００．００

万美元，分别由江苏法尔胜泓昇

集团有限公司与

ＢＥＫＡＥＲＴ ＳＴＥＬＬ ＣＯＲ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按出资比例缴付。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股东双

方增资全部到位，该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７９１８

万美元，以上历次出资已分别经江阴暨阳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并出具暨会验字【

２００５

】第

１２１

号验资报告、江阴暨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暨会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４３

号、暨会验字

【

２０１０

】第

７０

号、暨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５３

号验资报告。目前该公司营业执照正在办理工商变更，预计很快即可办理完毕，不会对

本次交易产生影响。

２

） 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申报的房屋建筑物中生产厂房已办理房屋所有权权证，综合楼、办公楼已申领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房屋所有权证正在办理之中，其余房屋未办理相关权证。关于此事项，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

本次交易完毕后，由其负责办理相关权证，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

３

） 贝卡尔特钢帘线公司部分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尚在办理中，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１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

）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３

） 法人代表：周江

４

） 主要经营范围是：钢铁产品、机电产品、钢丝绳、钢丝、预应力钢丝、钢绞线、各种桥梁用缆索、体外预应力索、各类锚

夹具、模具工具、各类有色黑色金属制品及机械设备、制绳用各种辅助材料的制造、加工；金属材料、电子产品、玩具、纺织机

械、纺织产品、装饰材料（不含油漆、涂料）、新型管材、记忆合金、塑料制品、光通信产品、劳保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

销售；汽车零配件的生产、销售；酒店管理；物业管理；计算机软件、电子产品的研究、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下设创业园服务中心、不锈钢制品分公司、机械制造厂、线

缆制品厂。（以上项目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５

） 经江阴暨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暨会审字［

２０１１

］

Ａ１６９

号），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８０２３７７．３５

万元，净资产

为

２５３３９０．４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６２１８４．４６

万元，净利润

４５２５７．１８

万元。

６

） 法尔胜泓昇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票

７８

，

４３２

，

０１８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０．６６％

。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

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

１

）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２

） 注册资本：

７９１８

万美元

３

） 法人代表：

ＧＥＥＲＴ Ｊ．ＲＯＥＬＥＮＳ

４

） 经营范围：生产、开发、加工及销售加固橡胶用钢绳和钢帘线及其它钢丝绳制品；并从事与上述产品的生产流程相

关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及加工拉丝模。从事盘条、拉丝模、钻石模、零配件、辅助性原材料的进出口、批发、佣金代理（不涉及国

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５

） 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本公司控股股东法尔胜泓昇集团持有该公司

１０％

股权，

ＢＥＫＡＥＲＴ ＳＴＥＬＬ ＣＯＲ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公司持有该公司

９０％

股权。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

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ＢＥＫＡＥＲＴ ＳＴＥＬＬ ＣＯＲ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９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６

）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６７５

号）：

２０１０

年度，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总资产价值

１６６８６９．１９

万元，总负债

８４０１９．８４

万元，净资产

８２８４９．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８７０８．７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２８１３．０５

万元。

７

）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６７５

号），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

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总资产价值

１９１

，

６７１．９０

万元，总负债

１１５

，

４７１．９８

万元，净资产

７６

，

１９９．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０５３６．３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１５２０．３９

万元。

８

）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苏中资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７

号），评估结论如下：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勘察、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采用资产基础和收益法评估得出的评估结论分别

如下：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总资产价值

１９１

，

６７１．９０

万元， 总负债

１１５

，

４７１．９８

万元，净资产

７６

，

１９９．９２

万元。

①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２１３

，

１９１．０２

万元，总负债

１１５

，

４７１．９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７

，

７１９．０５

万元，净资产增值

２１

，

５１９．１３

万元，增值率

２８．２４％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及评估明细表。

被评估单位：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２２

，

５６８．２６ １２５

，

０８７．０２ ２

，

５１８．７６ ２．０５

２

非流动资产

６９

，

１０３．６４ ８８

，

１０４．０１ １９

，

０００．３７ ２７．５０

３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５

长期应收款

６

长期股权投资

７

投资性房地产

８

固定资产

６５

，

７０６．３８ ７８

，

７７０．０８ １３

，

０６３．７０ １９．８８

９

在建工程

５４０．０６ ５４０．０６ － －

１０

工程物资

１１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２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１３

油气资产

１４

无形资产

２

，

８５７．１９ ８

，

７９３．８６ ５

，

９３６．６７ ２０７．７８

１５

开发支出

１６

商誉

１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０

资产总计

１９１

，

６７１．９０ ２１３

，

１９１．０２ ２１

，

５１９．１３ １１．２３

２１

流动负债

１１５

，

４７１．９８ １１５

，

４７１．９８ － －

２２

非流动负债

２３

负债合计

１１５

，

４７１．９８ １１５

，

４７１．９８ － －

２４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７６

，

１９９．９２ ９７

，

７１９．０５ ２１

，

５１９．１３ ２８．２４

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

②

采用收益法评估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非流通状态以及公司持续经营状况下的评估结果为

１７８

，

１０２．７５

万元，较账面价值增值

１０１

，

９０２．８３

万元，增值率

１３３．７３％

。

③

评估结论的分析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

９７

，

７１９．０５

万元，采用收益法对中

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

１７８

，

１０２．７５

万元。资产基础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导向进行评估的，收

益法是从企业未来收益的角度进行评估的，它是从整体上考虑企业的价值，是综合考虑了企业拥有的人员、资产、组织管理

等各方面因素后，对企业未来获得盈利的能力和发展潜力进行分析，通过对企业资产未来所能为投资者带来的收益进行折

现来确定企业的价值，其评估结果包括了企业拥有的经营管理、人力资源、商誉等与有形资产有机结合的可确指或不可确指

的无形资产。因此将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

按照上述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论，在不考虑少数股权溢价或折价的情况下，江苏法尔

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

１７

，

８１０．２８

万元。

９

） 最近三年盈利数据与未来收益预测数据的列表比较：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

１５１１９６．４１ １３１２８．２８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３４３３３．６９ ２５０７２．５８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６８７０８．７３ ２２８１３．０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１４０５３６．３６ １１５２０．３９

２０１２

年度预测

１６６６６１．３５ １４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度预测

１６５１４８．３０ １２４８７

２０１４

年度预测

１６３６５０．３８ １６２８２

上表中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数据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分别出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数据已经江苏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分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１０

） 由于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连续多年以来经营业绩一直良好，且未来

３

年盈利预测也如上表所示，经营情况

持续、稳定的增长，所以本次置换的定价按照收益法评估的金额为依据，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国贝卡尔特钢

帘线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

１７８１０．２８

万元。

１１

） 股东

Ｂｅｋａｅｒｔ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ｒ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ｄ

已承诺放弃对该

１０％

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２

、交易标的：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

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１

） 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２

） 注册资本：

１８７２０

万元人民币

３

） 法人代表：董东

４

） 主要经营范围：钢丝、钢丝绳及其制品的制造、加工、销售。

５

） 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７５％

股权，本公司控股股东法尔胜泓昇集团持有该公司

２５％

股权。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

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６

）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６７４

号），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３８８９．５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１８３１．７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９０４８．５４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１．７４

万元。

７

）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苏中资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８

号），采用资产基础法

评估，评估结论如下：

评估前，法尔胜泓昇集团所持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２５％

权益的账面价值为

４６８０．００

万元；经评估，法尔胜泓昇集

团持有的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公司上述部分权益的评估值为

４８４７．１６

万元，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加

１６７．１６

万元、增值

率为

３．５７％

。

８

）由于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不久，所以本次评估采取的是资产基础法。而且法尔胜泓昇集团同意在确定

本次资产置换定价时不考虑评估增值情况， 按照法尔胜泓昇集团所持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２５％

权益的账面价值

４６８０．００

万元为定价依据。

３

、交易标的：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１

） 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４

日

２

） 注册资本：

６５６８．５１２４９９

万元人民币

３

） 法人代表：董东

４

） 主要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塑料管道及配件、钢骨架增强型塑料管道及配件；承接本公司生产管道的安装施工业务

及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５

） 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６

）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１８７

号）：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２２４１．１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７３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６０２１．８８

万元，净利润

－２２８３．７１

万元。

７

）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６７６

号），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０３４４．７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１１．６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６４５０．５８

万元，净利润

－１７２１．３９

万元。

８

）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苏中资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９

号），采用资产基础法

评估，评估结论如下：

①

评估结果：

评估前，法尔胜管业的全部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为

１０１１．６１

万元；经评估，法尔胜管业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

５１３２．０６

万元，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

４１２０．４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４０７．３２％

，评估结果汇总如下：

②

附录：法尔胜管业全部资产及负债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

流动资产

９

，

７１５．０４ １０

，

８５３．９３ １

，

１３８．８９ １１．７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０

，

６２９．７０ １３

，

６１１．２６ ２

，

９８１．５６ ２８．０５

固定资产

７

，

９６７．６９ ８

，

０４９．３１ ８１．６２ １．０２

在建工程

３４９．７１ ３４９．７１ － －

无形资产

２

，

３１２．３０ ５

，

２１２．２４ ２

，

８９９．９４ １２５．４１

资产总计

２０

，

３４４．７３ ２４

，

４６５．１９ ４

，

１２０．４５ ２０．２５

流动负债

１９

，

３３３．１２ １９

，

３３３．１２ － －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１９

，

３３３．１２ １９

，

３３３．１２ － －

净资产

１

，

０１１．６１ ５

，

１３２．０６ ４

，

１２０．４５ ４０７．３２

说明：

①

其中应收款坏帐准备冲回

１０

，

３２８

，

８２２．４８

元；其他应收款坏帐准备冲回

１５６

，

２４４．４２

元。

②

评估增值的土地情况：

土地权证编

号

宗地号 土地位置 四至

用地性

质

土地类型 终止日期 面积（

ｍ２

）

澄土国用

（

２００７

）第

１７９３７

号

２９９０１１００９８

璜土 镇 上 游

村、东白土村

东为江阴泓昇有限公

司

＼

南为华特西路

＼

西

为锦绣路

＼

北为江苏法

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

司

工业用

地

国有出让

２０５３／２／１４ １０３

，

７５２．００

澄土国用

（

２００７

）第

１７６３５

号

２９９０１１００９９

江阴经济开发

区石庄办事处

璜石路西

东为江阴泓昇有限公

司

＼

南为江苏法尔胜新

型管业有限公司

＼

西为

锦绣路

＼

北为江阴泓昇

有限公司

工业用

地

国有出让

２０５３／１０／１４ １３

，

００４．００

评估方法：

本宗地的评估选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首先分析基准地价评估基准日与本次土地评估期日间地价变化情况，进行期

日修正；然后分析待估宗地与所在区域平均状况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修正测算地价；最后根据待估宗

地地价内涵与所在区域基准地价内涵的差异，对测算的地价进行年期修正和土地开发水平修正得到待估宗地的地价。即：

地价

＝

［基准地价

×

期日修正系数

×

（

１＋

综合修正系数）］

×

年期修正系数

±

开发水平修正。式中：综合修正系数为 区域因素

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之和。

９

）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连续多年严重亏损，无法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只能使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协议方：

甲方：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３

、交易标的

１

） 甲方将其持有的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 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均通过置换

的方式转让给乙方。

２

） 乙方将其持有的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通过置换的方式转让给甲方。

３

） 乙方持有对管业公司

１８３７５．２２９５５

万元的债权通过置换的方式转让给甲方。

４

、转让价款及其他

１

） 经审计评估， 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评估价值为

４８４７．１６

万元， 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经评估价值为

１７８１０．２８

万元，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经评估的价值为

５１３２．０６

万元。

２

） 乙方持有对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１８３７５．２２９５５

万元的债权。

３

） 甲乙双方同意：

①

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价格按照其账面价值

４６８０

万元，不考虑评估增值；

②

中

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价格按照评估价值

１７８１０．２８

万元；

③

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价格

按照评估价值

５１３２．０６

万元。

乙方以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及对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１８３７５．２２９５５

万元的债权置换甲方

持有的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及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差价部分

１０１７．００９５５

万元，由

甲方以现金方式补足。

４

） 甲方承诺，置换股权及债权的差价部分，由本次股权置换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

１０

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５

） 经过置换后，各方持有股权分别为：乙方持有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

公司

１０％

的股权。 甲方持有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同时， 甲方持有对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１８３７５．２２９５５

万元的债权。

５

、股权变更的相关事项

１

） 甲乙双方均有义务提交相关资料，协助公司办理审批、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股东名册相关记录的变更手续。

２

） 被转让股权均在本协议生效后的次日交割。

６

、特别约定

１

） 本次股权置换中各公司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产生的

损益由甲方

１００％

承担；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产生的损益由乙方

１００％

承担；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产生的损

益由乙方按照其持股比例承担。

２

） 本次因股权置换所产生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如因工商登记需要而需另行签订单独股权转让协议的，不得与本协

议规定相冲突，双方明确，本次股权置换是包含股权及债权的整体置换，任何一方不得将本协议规定的置换内容进行分解或

只履行部分置换义务，如因工商变更登记或其他任何原因造成不能整体完全履行的，双方有义务各自承担相关费用，将已履

行的部分恢复原状。

７

、违约责任

本协议一经生效，各方自觉履行。若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任何承诺和保证或者本协议的其他条款，则另一方有

权向该违约方索赔。

８

、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生效需满足以下条件：

１

） 甲乙双方在本协议上签字或者盖章；

２

） 需审批机关批准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完成。

五、股权置换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剥离不良资产

将亏损严重的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置换出去， 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分别为

－

９１８

万元、

－１４４４

万元、

－２２８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净利润

－１７２１．３９

万元。防止其继续恶化，避免给股份公司造成更大的风险。

２

、提升股份公司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

①

拟置换进来的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３～９

月实现收入

９０４８．５４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１．７４

万元；经预

测，随着公司产能的逐步扩大，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的净利润分别约为

５０１

万元、

１０８５

万元、

２００３

万元；

②

拟置换进来的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盈利情况良好， 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收入

１４０５３６．３６

万元， 净利润

１１５２０．３９

万元；经预测，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的净利润分别约为

１４０００

万元、

１２４８７

万元、

１６２８２

万元。

将上述两公司置换进来，收益比较持续和稳定。

３

、有利于股份公司产业整合

拟置换进来的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和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都属于金属制品行业，这将有利于公司做

强做大金属制品主产业。

４

、通过上述股权置换，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用其所持有的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和中

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两个盈利公司的股权和现金置换了股份公司严重亏损的子公司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不仅帮助股份公司剥离亏损企业，置换进来效益良好的企业，改善资产结构，提升盈利能力，而且解决由于本次交易而可能

形成的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维护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对本公司是有利的。

５

、如本次股权置换顺利完成，对本公司业绩提升影响为：

１

） 剥离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 按照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净利润

－１７２１．３９

万元测算，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亏损仍将约

２０００

万元，剥离后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全年预计减亏约

２０００

万元。

２

）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如对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全部分红，按照其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净利润

１１５２０．３９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预计将增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约

１１００

万元；

３

）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按照其盈利预测，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约为

５０１

万元，置换进来的

２５％

股权预计增加本公司

１２５

万元净利润。

六、其他说明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刊登了《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对置换方案进行了调整，

说明如下：

１

）、近期由于光伏产业形势剧烈波动，对贝卡尔特（江阴）超硬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产品切割钢丝市场情况带来很

大影响，产品价格快速下滑，使得对贝卡尔特（江阴）超硬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未来收益情况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本着谨慎的

原则， 为避免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 维护广大投资者和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本公司经与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及

Ｂｅｋａｅｒｔ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ｒ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ｄ

公司协商，对原置换方案进行调整，调整为用盈利能力更持续、稳定的江阴法

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和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置换进来。

２

）、本公司原计划将江苏法尔胜光通有限公司置换给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但鉴于本公司目前正与中国普天

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就开展光纤光缆业务的战略合作进行协商，所以决定光通公司及相关资产不再予以置换。公司将根

据上述协商的进展情况履行审核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

、法尔胜泓昇集团公司承诺：若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的净利润未达到盈利预测金额，按照其现

持有的

１０％

股权比例，差额部分由其现金方式补足。

七、董事会其他意见

董事会认为选聘本次资产评估机构的程序合理，评估机构有能力胜任本次资产评估，评估机构独立，评估假设和评估结

论合理。

八、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书，独立董事认为该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该项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整合本公司产业结构、剥离不良

资产、提升本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认为选

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理，评估机构有能力胜任本次评估，评估机构独立，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合理。同意该股权置换方案。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

２

、与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置换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０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与加拿大康耐克斯公司合资企业，本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因该公司与中国建

设银行江阴市支行之间的金额为

１９９５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贷款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到期，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该公司拟

向中国建设银行江阴市支行申请续贷流动资金贷款

１９９５

万；本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同意在上述额度内为其提供连带保

证责任担保。

包含本次担保在内，本公司为线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余额为人民币

１９９５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３．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美元

４．

法定代表人：董东先生

５．

股东及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

７５％

的股权，加拿大康奈克斯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

２５％

股权。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

加拿大康奈克斯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６．

注册地址：江苏省江阴市经济开发区（东外环路东、长江路南）

７．

主要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高档建筑用钢丝螺旋套五金件。

８．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２２３

号审计报告），被担保人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１６５６．２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８７５．４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９４０７．８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４４８７．０２

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

５０．７４％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中国建设银行江阴市支行之间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本次拟借款项系补

充被担保人公司流动资金，存在风险因素较小，因此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２

、被担保人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７０％

，因此根据本公司章程，该担保行为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３

、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另外股东加拿大康奈克斯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是加拿大的一家外资公司，无法对该笔贷

款提供等比例担保，承诺将其持有的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质押给本公司；

４

、被担保人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阴法尔胜线材制品有限公司

第一条 甲方为乙方向债权人提供

１９９５

万元（大写：壹仟玖佰玖拾伍万元）贷款保证，乙方向甲方提供

１９９５

万元（大写：

壹仟玖佰玖拾伍万元）的最高额反担保措施。

第二条 最高额反担保方式为：

１

）、乙方以保证担保方式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２

）、乙方以其自有土地房产作为抵押；

３

）、乙方自愿为从甲方为其提供保证担保开始，所形成的保证担保责任范围内的保证担保金额提供反担保措施。

以甲方与主合同债权人签订的《借款（保证）合同》为准，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保证）合同》等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

息、复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合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甲方向主合同债权人应当承担的其他责任。最高额债

权为

１９９５

万元。

４

）、本最高额反担保措施，乙方可申请循环使用反担保措施，而无须逐笔办理每笔最高额反担保手续。

５

）、最高额反担保债权确定日（即决算期），从甲方为债权人提供第一笔保证担保业务开始计算，在此期间内甲方为债权

人提供的连续保证担保乙方均提供等额反担保措施，以担保甲方追偿权的实现。甲方实现追偿权时决算期到期。

第三条 如甲方对乙方的担保责任到期解除，或因其他原因解除，甲方未承担任何担保责任或受到任何损失的，则本反

担保协议自动终止。

第四条 反担保期限

本反担保的期限为甲方因承担担保责任而招致担保损失之日起一年。如果融资协议或约定中规定分期还款的，并且相

应银行分期追究甲方担保责任的，上述期限亦应分期计算。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１３４９５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Ａ２４３

号审计报告）的净资产

的

１３．１０％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为

１３４９５

万元，无其他对外担保，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无逾期担

保。

包括本次董事会决议提供的担保在内，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仍未超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５０％

。

六、备查文件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０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其中：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３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通江北路

２０３

号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十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 出席对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公司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表决，该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 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与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股权置换的议案。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提醒投资者查阅。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１

、登记方式：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江苏省江阴市通江北路

２０３

号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２１４４３３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１１９８９０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６１０２００７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出席会议的股东必需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和持股凭证。

（二）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该证券相关信息如

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８９０

法尔投票 买 对应申报价格

２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８９０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元）

审议与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股权置换的议案

１．００

（

４

）输入委托股数：在“买入股数”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２ ３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３

、计票规则

（

１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４

、采用互联网系统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

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

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半日后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网络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时，网络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时。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４

）注意事项

①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②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③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④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

“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５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法尔胜”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８９０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果股东对议案投反对票，申报顺序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８９０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１１９８９０

，联系人：俞映红

２．

会议费用：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的各项费用自理。

３．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附件：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投票指示 ：

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与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股权置换的议案

备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者“弃权”方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除非另有明确指示， 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提出的任何其他事项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表

决或者放弃投票。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者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５．

本授权委托书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填妥并通过专人、邮寄、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形式送达本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方为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受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及其续会结束

注 ：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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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722

证券简称：

*ST

金果 公告编号：

2011-040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暂停上市期间重大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促进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水电项目发展，将公司打造成湖南省长株潭

"

两型

社会

"

建设的骨干企业，我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向湖南省物价局提交了《关于申请调整上

网电价的请示》（湖南发展〔

2011

〕

44

号），申请调整我公司株洲航电分公司所属空洲水电站

上网电价。

2011

年

11

月

25

日，湖南省物价局以湘价函〔

2011

〕

151

号批复，同意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

将我公司株洲航电分公司所属空洲水电站上网电价调整为每千瓦时

0.346

元。

本次调整前，空洲水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

0.326

元。经初步测算，本次调整将使我

公司

2011

年营业收入（不含税）增加约

550

万元，净利润增加约

540

万元。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78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

2011-025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向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

出。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三）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

9

人（发出表决票

9

张），实际参加表决

9

人（收回有效表决票

9

张）。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2011-042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创集团

"

）通知，获悉国创集团与湖北长兴物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兴物资

"

）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长兴物资将其所持

有的公司

6,4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

，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无偿转让给国创

集团。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国创集团持有公司

108,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47%

，仍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并继续履行长兴物资关于上述股份之限售承诺。

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23

日上市，上市已满一年，但未满三十六个月；长兴物资在公司首发时承

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根据上述承诺，长兴物资所持公司股份尚在限售期内，由于

长兴物资和国创集团受同一控制人所控制， 本次股权转让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之间

的股份转让，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5.1.6

条之规定，在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后，长兴物资可豁免遵守限售承诺。

国创集团和长兴物资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545

证券简称

:

新疆城建 编号

:

临

2010-034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以书

面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管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10:30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8

人，兰建新董事因出差委托李志君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

权，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节能保温砌块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决议：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规划确字【

2011

】

1326

号《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

认书》及乌鲁木齐市海关《企业主体变更申请表》批准，确认节能保温砌块项目（目标资产）变更

项目单位为新疆凯乐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新疆凯乐新材料有限公

司签订《关于节能保温砌块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协议书》；协议约定了节能保温砌块项目变更实

施主体为新疆凯乐新材料有限公司，其中所涉及的目标资产经专项审计后，作为资产转移的范

围。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9

日


